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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暂停使用校园学习类 App 的通知

各学区、县属学校、民办学校，县直各幼儿园：

前期，市、县教育局组织力量，对全市校园学习类 App

进行了一次集中排查，排查重点：包含广告、游戏、涉黄、

诱导收费，或以免费为幌子私自收集学校及学生信息，或将

游戏、收费通道转移到微信平台，诱导学生在微信平台中游

戏和消费。排查发现，校园 App 日渐增多、鱼龙混杂，对学

生的身心健康成长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良影响。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严禁有害 App 进校园的通知》

和市教育局最新要求，为规范全县教育信息化应用，营造良

好的“互联网+教育”育人环境，经研究，拟采取以下措施，

请各单位认真遵照执行。

一、全县所有中小学、幼儿园立即根据省教育厅通知要

求开展学习类 App 自查，自查结果及时备案并按本通知要求

处理。

二、全县所有正在使用的校园学习类 App，一律暂停使

用。

三、各学校教师一律不得在手机上布置作业。



四、各学校要迅速传达本通知精神，认真做好善后工作。

要督促学生、家长及时卸载学习类 App，并开展主题教育活

动，提升教师、家长甄别防范有害信息的能力，坚决杜绝有

害 App 侵蚀校园。

五、建立校园 App 审核报备制度。对进校园的 App 内容、

运营方式等严格审核把关。凡未经审核批准的 App，一律禁

止在校园内使用。

六、校园 App 使用基本要求。

1.原则上，校园内只允许使用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行

政部门下发的 App。企业和学校自行开发的 App，须经县教

育局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审批后才能使用。

2.对获准进入校园的 App，要坚持立德树人导向，有效

服务于教育教学，不得含有任何影响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不

良内容，不得给师生和家长增加任何额外负担。学校要明确

责任人负责日常监管，一经发现与审批备案情况不符，要立

即停止使用，并第一时间报告县教育局。

3.各学校要进一步规范网络交流平台的使用，发布各类

信息要符合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要坚守政治纪律、政治规

矩，传递正能量，注重工作实效。

4.2019 年元旦以后，凡不按要求停用校园学习类 App，

导致重大政治责任事故发生或引发社会投诉的，追究相关当

事人责任，计入单位年度综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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